公管（体育）专业2010级学生实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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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习目的：.
1.了解、体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2.学习教育行政管理技能，增进教育行政管理素养；
3.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教育行政管理实践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二、实习时间：2015年3月09日至4月30日
1.2015年3月09日，授课教师向学生布置实习任务，宣讲实习注意事项和实习纪律；
2.2015年3月10日至4月25日，学生分头进驻实习单位，开展实习活动；
3.2015年4月26日至4月30日，开展实习总结，学生撰写实习报告。
三、实习单位：
1.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2.学生有就业意向并正式同意接收学生实习的各单位
四、实习人员安排：
1.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
    宁欣  于姣  韩赛妮  张宇  王健
    顾晨  杨宇健  王政凯  刘鑫森  方超锋  王乐  吕思捷  赵靖  陈耀龙  宋欣泽  王坤  王小冲  龙伊琳  陈磊
2.原则上所有毕业班学生都安排在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实习，如毕业班学生中有找好就业单位并经就业单位要求需要赴就业单位实习的，须符合以下要求：
（1）提交①毕业生就业“三方协议书”或由就业单位出具的就业意向书；②就业单位要求或愿意接收学生在该单位实习的“学生毕业实习接收函”；③学生“家长知情书”。
    （2）于2015年3月4日前提出“关于调整本人实习单位的申请”，附上上述三份书面材料，由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教育学院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五、实习内容：
1.参与日常值班（接电话，收发文件、整理资料等）；
2.了解管理流程，熟悉岗位业务；
3.学习公文写作，开展业务调查和数据分析；
4.参与组织各类管理活动或体育活动（含运动队的组建、训练、比赛和管理等）；
六、实习考核与成绩评定
学生毕业实习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实习表现和实习报告各占50%。
毕业实习总成绩=见习表现成绩×50%+实习报告成绩×50%：
1.学生参加实习活动的具体表现以《浙江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10级学生毕业实习鉴定表》中的实习单位鉴定意见为准。鉴定意见须由实习指导老师填写，并盖上单位公章。实习指导老师须对学生在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描述和评价，并请参照下列标准给学生的实习表现打分（满分100分）。
（1）出勤率（30分）：全勤30分；无故迟到早退1次扣2分，旷工1次扣5分；
（2）实习态度（30分）：遵守实习纪律，积极完成实习指导老师交付的任务30分；违反实习纪律每项扣5分；不遵从实习指导老师安排或消极怠工者每次扣5分；
（3）实习效果（40分）：能按时高质量完成实习指导老师交付任务者40分；未能按时完成任务者每次扣5分。
2.实习报告由授课教师根据其写作质量打分，满分100分。具体分为：
（1）结构与思路：20分；
（2）见习情况描述是否完整、清晰：40分；
（3）见习体会的深刻程度：40分
七、实习注意事项：
1.实习生要服从实习单位统一安排，遵守实习单位纪律。
2.要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作息时间，不得迟到、早退，不得中途串岗、串班或结伴闲聊；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岗位，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实习岗位的，应向实习指导老师请假，在获得实习指导老师批准后方可离开。
3.要严格服从实习指导老师的活动安排，要认真、及时完成实习指导老师或实习单位交付的各项任务，要主动向实习单位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学习行政管理技能。
4.要注意自身形象，不准抽烟、酗酒，不准奇装异服，不准穿拖鞋短裤，男生不准留长发、染发，女生不准浓艳抹妆。
5.要注意文明礼貌，尊敬实习单位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妥善处理好各种矛盾，勇于接受实习单位领导和管理人员的批评教育。
6.实习期间要特别注意加强安全防范，不准组织郊游野炊，不准组织相互聚会，不准下河（水库）游泳，不准寻衅滋事，要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